
   

 

应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处理业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马 红 

   2006年2月财政部正式发布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39项新会计准则，要求2007年1月1日起在上
市公司执行。新准则的发布及实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会计审计国际趋同形势，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来提高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在全球经济中的可比性，降低企业信息披露成
本和融资成本，稳步推进我国会计国际化发展战略。学习新准则掌握新准则，将成为每个会计人员
的头等大事。《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在2001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非货币性交易》的基础上修改的，新准则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损益确认、交换资产的入账价值
等方面有较大的变化，根据本人对新准则的理解，在处理非货币性交易业务时，应该注意以下几
点。 
   一、公允价值的确认：新准则规定，非货币性交易具有商业实质时，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
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在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中指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表明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 
   二、商业实质的判断：新准则规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1、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2、换入资产与换出资
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在确
定非货币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时，企业应关注交易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关联方关
系的存在可能导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商业实质的判断遵循了实质重于形式
的原则，换入资产与换入企业其他现有资产相结合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用，从而导致换入企业受该换
入资产影响产生的现金流量与换出资产明显不同，则表明该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商业实质的判
断对于企业判断交易是否为非货币性交易，非货币性交易的资产入账价值的确认以及损益的确认方
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损益确认的方法：新准则以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作为是否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换入资产
的重要标准，而是否确认损益与采用的计量方式直接相关。在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计量换入资产的
入账价值时，不论是否收到补价，交易各方均不确认损益。 
   （一）不涉及补价情况下 
   新准则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交易，当非货币性交易具有商业实质而且换入或换出资产至
少两者之一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应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
资产入账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当上述两个条件无法同时
满足时，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再确认交易损
益。 
   （二）涉及补价情况下 
   1、支付补价的 
   新准则规定，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而且换入或换出资产至少两者之一的公允价
值能够可靠计量时：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等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加上支付的补价和应支付的相关
税费。换入资产成本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加支付的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应当计入
当期损益。当上述两个条件无法同时具备时，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支付的补价和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交易损益。 
   2、收到补价的 
   新准则规定，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而且换入或换出资产至少两者之一的公允价
值能够可靠计量时：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等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收到的补价，加上应支付的
相关税费。换入资产成本加收到的补价之和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加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当上述两个条件无法同时具备时，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补价并加上应
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从以上可以看出，新准则只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条件下，确认非货币性交易损益， 在账面价
值计量条件下，不计算非货币性损益。新准则规定灵活，计算简便实用，可操作性较强。 
   四、涉及补价非货币性交易的确认：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进行的各类交易，按交易对象的属
性分为非货币性交易和货币性交易。企业发生非货币性交易，并不意味着不涉及任何货币性资产。
在实务中，也有可能在换出非货币性资产的同时，支付一定金额的货币性资产；或者在换入非货币
性资产的同时，收到一定金额的货币性资产。此时收到或支付的货币性资产为补价。这类交易是属

 



于货币性交易还是属于非货币性交易，通常看补价占整个交易金额的比例。如果只涉及少量的货币
性资产，则仍属于非货币性交易。如果支付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或占换出资
产公允价值与支付的货币性资产之和的比例）以25%作为参考比例，不高于25%则视为非货币性交
易；高于25%，则视为货币性交易。 
   五、涉及多项资产非货币性交易的处理：新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换入多项资
产，在确定各项资产的成本时，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1、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性质，且
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应按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
例，对换入资产的成本总额进行分配，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
业实质，或者虽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应当按换入各项资产的原账
面价值占换入资产原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入资产的成本总额进行分配，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
成本。 
（作者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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